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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646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29號
9樓
承辦人：盧言珮
電話：(02)2752-7286分機122
傳真：(02)2771-8392
電子信箱：perle@mail.tma.tw

受文者：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1300015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01568A00_ATTCH1.pdf、0001568A00_ATTCH2.pdf)

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檢送「LGBT+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1

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13年12月13日衛部醫字第1131671660號函

(如附件)辦理。

二、相關訊息刊登本會網站。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理事長　周 慶 明

檔　　號:
保存年限: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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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
聯絡人：陳靜慈
聯絡電話：(02)8590-6666　分機：7412
傳真：(02)8590-7087
電子郵件：MDCHINTC@mohw.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2月13日
發文字號：衛部醫字第11316716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21000000I_1131671660_doc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LGBT+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1份，請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本部口腔健康司、中醫藥師、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及心理健康司，請將旨揭指引轉知權管醫事人員全國聯合

會。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藥劑生
全國公會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
檢驗生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物理治療生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驗光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驗光生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本部口腔健康司、本部中醫藥司、本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本部心理健康司、本
部綜合規劃司、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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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 

113年 12月 13日衛部醫字第 1131671660號函頒 

 

一、總則 

本指引是提供從事醫療服務之專業人員（簡稱醫事人員）照護

多元性別民眾的指引。透過專業知識的了解，以同理及支持的態

度，倡議人文關懷素養，以提供優質的照護品質。 

許多多元性別民眾在醫療經驗的過程中，因為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的差異，遭遇到汙名或傷害，導致延誤就醫或拒絕就醫。本指引

的目的亦期待能降低此類情況發生。 

本指引分別從多元性別的各種定義開始，就多元性別民眾醫療需

求，就醫環境的安排，友善醫療應對的建議，與多元性別同仁共事態

度，並提及對於醫事人員教育訓練的構建，到多元性別民眾同意書簽

署，與其醫療資源及保險和相關權益方向等分項描述。 

首先呈現幾項共通的原則： 

1. 同性戀不是疾病，亦不需治療，也不存在具有實證療效的治療

方式。 

2. 同志的性別認同與性傾向，需要醫事人員的友善理解。 

3. 醫事人員應尊重跨性别病人，盡力保持更多的彈性。尊重可從

適宜的稱呼開始。 

4. 醫事人員宜跳脫「異性戀」假設，並提升多元性別敏感度。 

5. 醫事人員宜了解多元性別的性行為與生活方式。 

6. 醫事人員如果不瞭解多元性別，容易造成多元性別就診時的

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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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醫事人員應避免將特定性傾向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簡稱

HIV）過度連結。如有需要抽血檢驗 HIV，事前須經過病人同

意。 

8. 醫事人員應重視病人隱私的保障，並營造隱密的會談/看診空

間。 

 

二、關於 LGBT+及多元性別的定義 

1. 性或性徵（sex）：是指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包括染色體、性腺、

內生殖器官和外生殖器的特徵，通常分為男性或女性；但也有

介於男性與女性之間，無法明確歸類的情況。 

2. 性別（gender）：是指在特定文化中與一個人的生理性別相關

聯的態度、感受和行為。符合文化期望的行為被稱為性別常規

（gender normative）；不符合這些期望的行為被稱為非性別常

規（gender nonconformity）。 

3. 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是指「一個人對自己是男性、女

性或跨性別者的感覺」。當一個人的性別認同和生理性別不一

致時，個人可能會被認定為跨性別或其他跨性別類別。在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 3 條第 4 款明定性別認同係指個人對自我歸屬

性別之認知及接受。 

4. 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是指「一個人表達性別的方式」；

例如，在服裝、交流方式和興趣等方面。一個人的性別表達可

能與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一致或不一致。 

5. 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是指一個人在性和情感上會被吸

引的性別。性傾向的類別包括被自己的同性吸引（男同性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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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戀者）、被異性吸引（異性戀）、被兩性吸引（雙性戀）、

感受不到性吸引（無性戀）、無論生理性別或性別認同皆被吸

引（泛性戀）。雖然這些類別被廣泛使用，但美國研究顯示，

性傾向並不是二分法，而是呈連續的光譜分布。 

6. 中間性別（原稱雙性人）（intersex）：在生理性別的構造上介於

男性與女性之間，也偶稱陰陽人，在國際指引中現已捨棄陰陽

人（hermaphrodite）的舊稱，並以中間性別（intersex）來取代。 

7. 多元性別（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泛指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疑性戀、中間性別（原稱雙性人、中性人）、無性戀、

泛性戀的總稱。其中包含：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

雙性戀（bisexual）、跨性別（transgender）、 酷兒（queer）、 疑

性戀（questioning）、中間性別（intersex）、無性戀（asexual）、

盟友（ally）、泛性戀（pansexuality）等各種多元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等，英文又簡稱為

「LGBT+」，臺灣原住民語又稱為「阿嘟（adju）」。 

8. 酷兒（queer）：泛指在性與性別社會階層中表達抵抗主流的一

群人，認知自己與別人的不同，且自豪於自己的差異。 

9. 跨性別者（transgender）：指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與其出生時

的性別不一致的人。雖然跨性別者一詞不帶任何褒貶之義，但

並非所有外形或行為與生理性別不符的人都會把自己看成是

跨性別者。 

10. 疑性戀（questioning）：指對自身的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存

疑，或仍處於探索過程，也可能是因某些社會因素而拒絕給自

己貼上特定性別標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90%86%E6%80%A7%E5%8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8%A5%E8%AA%8D%E5%9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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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盟友（ally）：支持同志族群的朋友們，實際性向或性別不會設

限，比如說支持同志的異性戀者等。 

12. 出櫃（coming out）：是指一個人承認以及公開揭露自己的性傾

向的過程，也可能是指一種已經出櫃的狀態。反義詞則是「未

出櫃」（in the closet）。醫事人員應了解病人可能未向其原生家

庭表達其性傾向，在未確認前應對病人的性傾向保密。 

13. 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 一個人由於生理和生理性別認

同之不一致而產生的焦慮感受。 

14. 性別確認照護（gender affirming care）：性別確認或性別還原

照護，係指性別不安個案在還原為其認同之性別所需之相關

醫療處遇。其中包含：賀爾蒙治療（hormone treatment）、手術

治療（surgery）等各種層面。實務上需經由精神科專科醫師進

行一系列評估與診斷後，進行後續轉介接受賀爾蒙治療（如：

新陳代謝科、婦產科、泌尿科等），與手術治療（如：婦產科、

泌尿科、一般外科、整形外科等）。 

15. 性別變更（gender recognition）：如需變更國民身份證之性別欄

位，須依臺灣戶政機關受理性別變更登記之認定要件，需持經

二位精神科專科醫師評估鑑定之診斷書及合格醫療機構開具

已摘除女性性器官（針對出生性別女性）或男性性器官（針對

出生性別男性）之手術完成診斷書。 

16. 性別確認賀爾蒙治療（gender-affirming/ cross-sex hormone 

therapy）：經精神科醫師評估及性別真實體驗後，跨性別者可

接受賀爾蒙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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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性別民眾的醫療需求 

（一）有關性別認同或性別變更相關的醫學需求  

1. 「性別不安」之診斷及調適。 

2. 青春期的生理、心理變化以及相關藥物的使用。 

3. 性別認同或性傾向探索的心理健康和治療，以及所遭受的社

會壓力的處置。 

4. 有性別變更手術需求者對相關手術，及可能的術後併發症的

諮詢。 

（二）與特定健康問題相關方面 

1. 憂鬱/焦慮 

同性戀者可能因長期遭受社會壓力、個性內向或欠缺社會支

持，而導致憂鬱和焦慮發生率增加。面臨上述困難的青少年同

志者，其自傷風險可能較高。 

2. 飲食和運動問題 

對外貌或體型感到焦慮的同性戀者，常面臨體態問題和飲食

失調症狀。 

3. 心臟健康 

有憂鬱或焦慮問題的同性戀者吸煙、飲酒和物質濫用率較高，

較可能有心臟相關疾病之風險。跨性別病人接受賀爾蒙治療

後，也可能會增加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4. 親密伴侶暴力/家庭暴力 

同性戀和雙性戀也可能會遭受家庭暴力，但較少通報。家庭暴

力事件調查應及時在醫療保健機構進行，因此醫事人員須了

解多元性別者遭受家庭暴力之通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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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育和懷孕 

無論是否有伴侶，越來越多的同性戀者選擇生子。不宜預設同

性戀者沒有生育孩子的計劃，或者預設她從未懷孕過。建議與

您的同性戀病人適時討論受孕和懷孕的選擇。 

6. 成癮物質、酒精和菸草的濫用 

美國研究顯示，同性戀者濫用物質（含藥物及非藥物）和酒精

以及受菸害影響的人口的比例可能高於異性戀者。同性戀和

雙性戀者較可能對正規的治療方式感到不自在。 

7. 肛門疾患 

任何性傾向從事無套肛交性行為者，若有 HIV感染或生殖器

病毒疣病灶，均會增加罹患肛門癌的風險，建議需常規地進行

肛門抹片檢查。 

8. HIV/AIDS 

女同性戀者也有可能通過其他不安全行為而被感染 HIV，例

如靜脈注射藥物、意外針頭刺傷或與男性發生性關係。與您的

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病人保持開放態度討論何為不安全行

為，並在適當時機提供 HIV檢測和諮詢。此外，濫用藥物的

男男性行為也會感染HIV。在討論性傳染疾病和HIV風險時，

建議關注其實際行為而非其性傾向或性認同。 

9. 子宮頸抹片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對女同性戀者和雙性戀女性病人的重要性不

亞於異性戀女性。人類乳突病毒（HPV）也可以在女女性行為

之間傳播。女同性戀者也可能會與男性發生過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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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乳癌 

由於不生或晚生，同性戀女性和雙性戀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

可能比非同性戀女性來得高，建議應定期接受乳房篩檢。跨性

別者在接受專業醫師指示下的賀爾蒙（激素）治療而罹患乳癌

的情況非常罕見，但醫師仍須評估因賀爾蒙（激素）治療罹患

乳癌的可能性，依據多面向的罹癌風險評估，適時地安排乳房

篩檢。 

11. 攝護腺癌、睾丸癌和結腸癌 

為避免疏於對這些癌症的篩檢。所有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

應比照一般生理男性民眾進行常規的健康檢查。 

12. 性功能障礙 

性功能障礙有可能發生於同性或異性戀之民眾，醫事人員應

細心探詢病人之性伴侶對象及性行為方式，勃起功能障礙可

轉介到男性學專業之泌尿科醫師。 

  

四、就醫環境 

（一）建立多元性別友善的醫療環境 

1. 在醫療場所置放多元性別友善的符號、標語、或是旗幟等，並

且可主動展示於醫院或是診間。 

2. 張貼主張各種病人權利義務的標語或海報（例如：保障同志病

人之各種權利的標語）、與布置多元性別相關的書籍、資訊，

或是公告相關節慶與活動的訊息。 

（二）建立多元性別友善的醫事人員應對態度 

1. 以尊重的態度與多元性別病人及其家屬進行溝通，並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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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保密。 

2. 了解多元性別病人不同於一般病人之特有疾病樣態與特殊之

身體檢查需求（例如:乳房檢查，性器官檢查）。 

3. 制定以多元性別病人為中心的治療計劃，包含利用公共衛生

福利系統之資源主動協助病人（如戒菸等）。 

4. 適時與跨性別病人討論性賀爾蒙替代療法以及性別認同的相

關議題。 

（三）醫事人員應具備的敏感度 

1. 能分辨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和性行為之間的區別。 

2. 使用病人所希望的稱呼。 

3. 了解關於 HIV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PrEP, pre-exposure 

prophylaxis）和非職業 HIV暴露後預防性投藥（nPEP，Non-

occupational post exposure prophylaxis）的相關知識，包含： 

⚫ PrEP和 nPEP的適用對象 

⚫ 提供 PrEP和 nPEP作為降低風險的選擇 

4. 了解多元性別民眾會面臨的醫療照護困境，包含醫事人員不

了解多元性別民眾，以及多元性別民眾對醫事人員的不信任

感。 

5. 了解影響多元性別病人有關法律、政策和保險相關問題，包含： 

⚫ 醫療決策（例如各式醫療同意書） 

⚫ 醫院探視權 

⚫ 保險的限制 

⚫ 更改性別和其他跨性別問題的法律問題（如改名、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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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事人員可以提供病人關於 HIV病毒預防資訊（如，安全的

性行為），並鼓勵 HIV陽性病人積極就醫。 

 

五、友善醫療應對 

（一）問診時的態度 

1. 醫事人員不宜帶有「異性戀假設」，並應以開放、具有同理心、

不批判的態度問診。 

2. 醫事人員不應歧視多元性別者，包括多元性別之就醫民眾、探

病者、以及同仁員工。 

3. 醫事人員應避免過度的 HIV連結，安排抽血檢驗 HIV前，須

經過當事人同意。 

4. 醫事人員若因個人的文化或宗教信仰，而對病人的性傾向或

性別意識無法認同時，應請求其他同仁協助。 

5. 醫事人員應了解多元性別病人之家庭架構可能與傳統社會或

認知的架構有所不同。 

6. 醫事人員應理解不一樣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可能會影響

其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7. 醫事人員應理解人的各成長階段都有可能會發展出不一樣的

性別認同。 

8. 跨性別者可能曾有不好的就醫經驗，導致恐懼或不信任。因此，

醫事人員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與敏銳的觀察力才能與多元性

別病人建立融洽氣氛和信任感。 

（二）與病人對話原則 

1. 醫事人員宜適時以全名來取代「先生」、「小姐」等容易造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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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適之稱呼，或在病人候診時提供性別稱呼小卡讓人填寫。

尤其對於住院、或是需要長期回診的跨性別病人來說，適時修

改稱謂更是一個貼心的做法。 

2. 若不知道如何使用稱謂時，可以禮貌性的詢問跨性別病人（例

如：您好，請問如何稱呼您？）。若真的叫錯了，也歡迎跨性

別病人隨時提出修正。 

3. 在詢問敏感問題之前，須建立舒適與融洽的環境。 

4. 營造隱密的看診空間，讓病人知道看診時的對話是保密的。應

和病人協商，哪些內容最後會被寫在病歷上。 

5. 使用中性的術語（如「伴侶」）並以非批判的方式提出開放式

問題。 

6. 以「妳最近有沒有懷孕的可能？」的行為描述，來取代「結婚

了沒？有沒有男朋友？」等類似的異性戀關係假設問句。 

7. 「最近是否有性行為？」需明白問出哪一種部位（陰道交、肛

交等）。 

8. 若病人和伴侶一起就醫，以「這位是您的…？」代替「你們是

甚麼關係？」。 

9. 其他問診方式如「您有性行為嗎？過去一年曾有幾位性伴

侶？」、「和誰發生性行為？以哪種形式？性行為所使用的部

位？」、「您如何保護自己避免受到性傳染病感染？」、「曾有感

染過何種性傳染病？上次檢查是什麼時候？」、「您的伴侶是

否曾被診斷出任何性傳播感染？」、「性行為時是否使用酒精

或任何藥物？」。 

10. 避免根據年齡、外表、婚姻狀況或任何其他訊息對病人做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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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唯有透過詢問才能知道一個人的性傾向、行為或性別認同。 

11. 即使感到不舒服或尷尬，也盡量不要做出反應，並注意保持適

當的肢體語言。 

12. 若病人感覺被冒犯或表示不願回答，應予以解釋提出該問題

的原因。在面談結束時總結並感謝病人的陳述，如「謝謝你讓

我知道，這非常不容易！」。 

13. 討論病人隱私，特別是與性傾向或是性別認同有關的議題時，

醫護人員請放低音量，讓病人有受到尊重的感覺。 

14. 如果病人有家屬陪伴，請主動詢問病人：「是不是需要單獨會

談？」可以避免病人在親屬面前無預警出櫃，也讓病人覺得看

診能充分受到尊重。 

（三）醫事人員應具有的技能  

1. 可在病歷表單裡針對性別項目增加識別多元性別病人的選項 

⚫ 增加讓病人自由填寫性別（包含跨性別）、希望稱呼和關

係狀態的欄位。 

⚫ 病歷表格建議為「關係狀況」，而非傳統「婚姻狀況」，且

包括「伴侶狀態」等選項。 

⚫ 當在病歷表格上或詢問病人的重要關係人時，除了「配

偶」、「丈夫/妻子」之外，還應增加「伴侶」等用語。 

2. 未經當事人同意檢驗 HIV是違法的。應再次確認醫師抽血檢

查的目的，以及相關採血的規定。任何與性傾向相關的資訊，

都應該視為重要的隱私。 

3. 在醫療照護方面，與同仁分享多元性別病人的照護經驗。 

4. 協助並了解跨性別病人所服用之賀爾蒙藥物和所需的社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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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例如：姓名變更、心理健康服務、手術等等）。 

5. 提供多元性別病人對於生育方面的諮詢（包含收養小孩、精卵

保存問題）。 

 

六、與多元性別同仁共事 

1. 醫事人員應尊重且不歧視多元性別同事，包括在約聘僱用、晉

升、終止契約、失業賠償等等方面。 

2. 協助同事獲取資源，如遇到歧視時的法律資源。例如禁止同性

伴侶從事工作或拒絕用他們喜歡的稱謂稱呼跨性別同事（他/

她）。 

3. 設立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申訴處理小組。在院內員工專區提

供申訴管道，以期達到尊重他人重視性別平等，提供員工多元

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4. 充分了解提供多元性別病人照護之人員所面臨的挑戰，包含： 

⚫ 在同事、病人間做出出櫃這個決定所產生的壓力。 

⚫ 出櫃對事業發展的影響。 

⚫ 缺乏對於多元性別身份等專業問題上的諮詢人員。 

 

七、教育訓練 

1. 醫事人員應接受多元性別友善醫療的訓練，並安排與多元性

別的相關團體進行教育訓練與意見交流。 

2. 多元性別友善的相關課程可採用的方法有：講座、演講、案例

教學、選修、線上會議、案例回顧、接觸病人的標準化流程等。 

3. 理想情況下，住院醫師的指導教師中應至少有一位為此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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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家，以指導住院醫師如何照顧跨性別病人。 

4. 舉行教師培訓傳授如何向學生傳授正確知識、技能和應變能

力。 

5. 使用與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有關的數據蒐集系統，來確保醫事

人員有足夠的能力照顧多元性別病人，並提供相關的研究方

法，進而持續改善對這些病人的照護。 

6. 主動參與多元性別友善的活動（如：同志大遊行）。並歡迎多

元性別團體舉辦相關活動，並對於病人、教師、住院醫師和相

關人員表達對多元性別的友善態度。 

7. 住院醫師應接受相關單位和人員示範如何與多元性別病人相

處，及如何與多元性別病人進行溝通討論。 

8. 對於完成多元性別友善醫療訓練的醫事人員，可以予以適當

的獎勵或是認證機制，如：「多元性別友善醫師」、「多元性別

友善護理師」等獎勵制。 

 

八、同意書簽署 

醫事人員應依循以下法律條文： 

醫療法 第六十三條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

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

急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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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第二條 

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

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

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

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

明。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五條 

病人就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其所判斷之適當時機及方式，

將病人之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

良反應等相關事項告知本人。病人未明示反對時，亦得告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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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病人為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之人或不

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時，醫療機構或醫師應以適當方式

告知本人及其關係人。 

 

**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六條 

病人接受手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前，醫

療機構應經病人或關係人同意，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

況緊急者，不在此限。 

 

九、醫療資源及保險 

在同婚專法通過後，根據《保險法》，同志對於其配偶同樣具有

「保險利益」，因此同志可為其另一半投保。 

參照《保險法》第十六條 

要保人對於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一、本人或其家屬。 

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仰給之人。 

三、債務人。 

四、為本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 

 

十、衛生福利部未成年雙性人之醫療手術共同性建議原則 

（一）衛生福利部為避免雙性或性別不明嬰兒與兒童過早接受非緊

急和不可逆轉之性別手術，而產生不必要之傷害，特訂定本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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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師遇需以醫療手術始能改善雙性或性別不明之未成年者，

應以病人最適健康利益做考量，並經由專業醫學、心理、社

會評估，確認手術之必要性，才施予手術。 

（三）未成年雙性或性別不明者之醫療手術時機建議原則： 

1. 未滿十二歲：不宜執行，除經專業團隊評估有癌化或生理機能

障礙情形。 

2. 十二歲至十八歲未滿：有適應困難者，應經專業團隊評估後為

之。 

3. 滿十八歲：經專業團隊評估後始得執行。 

（四）前點所定專業團隊應設有染色體檢驗實驗室，團隊成員應包

括： 

1. 具兒童內分泌科、兒童外科、兒童泌尿科及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等專科醫師。 

2. 具青少年衡鑑經驗之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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